附件1
审计组纪律公示
 
根据工作安排，黟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自2021年4月13日起，对县交通运输局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组全体同志一定严格执行《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和《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
 
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
    一、严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二、严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三、严禁泄露审计工作秘密。
    四、严禁工作时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
 
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
一、不准由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餐饮、交通、通讯、医疗等费用。
    二、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或未经批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
    三、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
    四、不准利用审计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内部信息谋取利益。
五、不准利用审计职权干预被审计单位依法管理的资金、资产、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
    六、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
    七、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干预审计工作。
    八、不准向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求。
违反上述工作要求和工作纪律的，严格按照规定追究责任。
诚恳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监督审计组纪律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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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黟县审计局
                 2021年4月7日
附件2
承诺书
黟县审计局：
本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我单位对所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资料，作出承诺如下：
我单位向审计组提供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银行开户、银行对账单、预算或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情况等财务会计资料（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资料），是真实、完整的，是按照《会计法》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编制的，公允地反映了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情况。向审计组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和情况，是真实的。
本单位对所提供资料和情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愿意承担违背承诺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黟县审计局
关于被审计单位提供资料告知书
县交通运输局：
根据县政府批准的《黟县2020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方案》，我局决定派出审计组，对你单位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就地审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请你单位于2021年4月13日前提供以下资料（包括电子资料）：
1.机构“三定”方案,内部机构设置、职责分工、下属单位基本情况及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等资料。
2.2020年度工作总结、工作计划、工作报告以及目标责任书、计划与执行结果资料；综合考评等各项考核检查情况（包括考核内容、考核结果等）。
3.2020年度单位收、发文本，党委（组）会议、办公会议的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及决议决定、请示、批示，与重要事项决策、重大资产处置、重要建设项目等经济活动相关的合同、协议和档案等资料。
4.2020年度财务会计资料（含预算、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银行开户资料、账册、凭证、报表及有关文件）、统计资料、经济活动分析资料，财产清查和债权债务清理资料；有关经济遗留问题及其处理情况、重大诉讼事项、未了事项、或有事项；下属单位相关资料（包括年度审计报告、财务会计资料等）。
5.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情况：“三公经费”支出、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和发放津贴补贴、办公用品和办公设备购置等支出（含预算、预算执行和决算情况及公示有关资料）。
6.脱贫攻坚项目安排、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
7.单位业务信息系统包括软件名称、开发商、功能、数据支点等相关资料。
8.审计、纪检、监察等有关经济监督部门和巡视、巡察、组织、人事等综合考核部门的审计报告、检查报告、考核考查报告和整改报告；以前年度审计整改报告；单位内审机构和委托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及其处理、整改情况等资料。                  
9.审计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我们要求提供的资料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完成审计项目应当具备的资料，请你们支持和配合审计工作，按时提供以上资料。
如果你单位没有提供或没有完整提供所列资料，应书面说明情况，并积极补充完备，否则将自行承担因没有提供资料或没有完整提供资料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如果认为所列资料超出了审计机关的权限范围和审计工作需要，请向审计组或审计机关反映。
对你们提供的资料，我们将严格遵守审计保密纪律，除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不得用于审计工作之外的目的。
对拒不提供资料的，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责令改正，视其情节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罚款等行政处罚，或提请纪检监察机关或上级部门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对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将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七号）的规定，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责任的追究，不能代替或免除你单位依法接受审计监督的义务。
 
黟县审计局
                              2021年4月7日
